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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義遺址保存條例草案總說明 
按不義遺址指威權統治時期國家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所為

侵害人權事件之發生地具有歷史價值與轉型正義教育意義者，藉由空間

之保存維護及歷史事件之闡釋，有助於還原歷史真相，作為省察歷史記

憶之空間，促使社會大眾共同反省威權統治時期政府侵害人權事件，進

而以同理心包容歷史傷痕，落實轉型正義。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為現階段國家推動及規劃不義遺址保存之主要法

律依據，惟就不義遺址之調查研究、修復、規劃、管理維護、辦理教育

推廣、推動公有空間活化、獎勵私有空間保存等涉及人民權利義務事

項，基於法律保留原則，仍須完善法制規範，俾有助於系統化保存，同

時彰顯國家對於轉型正義工程之價值實踐。 

由於不義遺址所涉區域內之空間現況樣態多元，如土地或建物權屬

可為公有或私有，原有建物或已為改建，或僅保有部分遺構，或早已無

遺構殘存，宜針對現況存有之不同空間樣態，適切規劃保存及活化之多

元方式，以營造為全體人民之集體記憶及人權教育之場所為目標。 

為制定不義遺址保存及維續之規範，俾落實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所確

立國家轉型正義工程之法律誡命，並為兼顧土地或建物權利人之權利保

障，爰擬具「不義遺址保存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草案，其要點如

下：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主管機關、用語定義及主管機關應推動及執行

之事項。（草案第一條至第四條） 

二、主管機關為保護及審議不義遺址進行行政調查之方式及程序，以及

不義遺址相關資料原則上應予公開之規定。（草案第五條） 

三、主管機關為審議不義遺址及其他本條例規定有關不義遺址保存之重

大事項，應組成審議會，並明定其成員組成資格，以及授權訂定不

義遺址審議基準、程序與審議之任務、組成、運作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草案第六條） 

四、經審議通過之不義遺址，應由主管機關公告；並定明已審議公告之

不義遺址保存活化之處理原則。（草案第七條） 

五、公有不義遺址現況土地或建物管理機關（構）應於主管機關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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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二年內，擬訂保存活化計畫，必要時，得延長一年。（草案第

八條） 

六、私有不義遺址應尊重現況土地或建物所有人意願，主管機關應提供

專業諮詢，並得提供獎勵或補助。（草案第九條） 

七、依照不義遺址現況空間狀態，明定不同保存活化方式。（草案第十

條） 

八、主管機關得酌予獎勵或補助民間辦理不義遺址或具轉型正義意義場

所相關事項。（草案第十一條） 

九、本條例施行前，經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公告之不義遺址，視為

依本條例公告之不義遺址，應依本條例規定保存活化。（草案第十

二條） 

十、本條例施行前，經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任務總結報告公開揭露之

潛在不義遺址，主管機關應建立個案資料並依本條例優先審議。

(草案第十三條) 

十一、依本條例公告之不義遺址及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任務總結報告

公開揭露之潛在不義遺址，其現況土地或建物屬公有者，管理機

關（構）或所有人應善盡管理維護責任。（草案第十四條） 

十二、毀損公有不義遺址之原建物或遺構之處罰。(草案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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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義遺址保存條例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反省威權統治時期國家為達

成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所為侵害人

權事件，彰顯其發生地之歷史價值及

轉型正義意義，促進多元保存活化，

特制定本條例。 

 

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第二條 本條例主管機關為文化部。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威權統治時期：指自中華民國三

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至八十一年

十一月六日止之時期。 

二、不義遺址：指威權統治時期，國

家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

所為侵害人權事件之發生地，具

有歷史價值與轉型正義教育意義

者。 

三、公有不義遺址：國家、地方自治

團體及其他公法人、公營事業所

有之不義遺址。 

四、遺構：指不義遺址之原建物所遺

留之構造物。 

一、本條例名詞定義。 

二、第一款規定本條例所稱威權統治

時期，指自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

月十五日起，即日本統治時期結

束，至八十一年十一月六日，即

金門、馬祖、東沙及南沙地區宣

告解嚴前一日止之時期，與促進

轉型正義條例規定一致。 

三、第二款定義本條例所稱「不義遺

址」，包括自中華民國三十四年

八月十五日起至八十一年十一月

六日止之威權統治時期，曾發生

國家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目

的，所為侵害人權事件之鎮壓、

強迫失蹤、法外處決、強制勞

動、強制思想改造或其他事件之

場所及相關聯場域；或曾發生威

權統治者透過行政、司法、軍

隊、警察、情治及其他體制系

統，實施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或侵害人權行為之監控、逮捕、

拘禁、酷刑、強暴、偵訊、審

理、裁定、判決、執行徒刑、拘

役、感化感訓、槍決、埋葬、解

剖或其他類似情事之場所或相關

聯場域等。 

四、第三款定義本條例所稱「公有」

不義遺址，非概以所有權歸屬為

斷，而係考慮保存不義遺址之公

益性質，爰參照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定明係指國

家、地方自治團體（包括直轄

市、縣（市）及鄉（鎮、市））

及其他公法人、公營事業所有之

不義遺址。 

五、第四款定義本條例所稱「遺



4 

構」，包括圍牆遺跡、橋墩結構

等不義遺址之原建物所遺留之構

造物。 

第四條 主管機關應推動及執行下列事

項： 

一、建立不義遺址個案資料。 

二、不義遺址之審議及公告。 

三、保存活化計畫之審議及核定。 

四、不義遺址保存活化事務之監督及

輔導。 

五、依不義遺址之公私有權屬或有無

原建物或遺構，訂定不義遺址保

存活化之基本原則及規範。 

前項第一款及第四款事項，主管

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構）、委辦地

方自治團體或委託其他機關（構）、

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 

一、第一項規定主管機關應推動及執

行事項，包括建立不義遺址個案

資料（例如昔日用途、事件概

述、發生地概述等）、不義遺址

之審議及公告、保存活化計畫之

審議及核定、保存活化事務之監

督及輔導，以及視不義遺址現況

空間之建物或土地權屬為國家、

地方自治團體、公法人、公營事

業或私人所有、是否仍保有侵害

人權事件發生時之建物或遺構，

訂定其保存活化之基本原則及規

範。 

二、考量不義遺址個案位置及保存活

化方式各有不同，為維持行政彈

性，爰依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

第十六條及地方制度法第十四條

規定，明定主管機關得以委任、

委託或委辦方式辦理。 

第五條 主管機關為保護及審議不義遺

址，得依職權或接受提報，並依促進

轉型正義條例第十四條至第十七條規

定進行調查，以建立個案資料；受調

查之土地或建物為私人所有者，應尊

重其意願，以適當方式為之。 

    不義遺址個案資料，除涉及國家

安全或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主管機

關應主動以網路或其他方式公開。 

 

一、第一項規定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或

接受個人、團體提報，進行調查

以建立個案資料、保護及審議不

義遺址；如受調查之土地或建物

為私人所有，主管機關之調查應

尊重該所有人之意願，選擇適當

方式為之。 

二、第二項規定不義遺址相關資料除

涉及國家安全或其他法規另有規

定外，應予公開。 

第六條 主管機關為審議不義遺址、第

八條第一項、第九條第二項所定保存

活化計畫、與協調第十四條第二項所

定必要維護措施及其他重要事項，應

組成審議會為之。 

前項審議會，由主管機關遴聘政

治案件受難者、具有轉型正義、文化

資產相關專業或實務經驗之社會公正

人士或學者專家、機關代表組成；任

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不義遺址之審議基準、程序、公

告內容及審議會之組成、運作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一、第一項規定主管機關為審議不義

遺址、第八條第一項、第九條第

二項之保存活化計畫、協調依第

十四條第二項之必要維護措施及

其他重要事項，應組成審議會為

之。 

二、第二項規定審議會成員組成資格

及組成成員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

之一。 

三、第三項規定不義遺址之審議基

準、程序、審議會之組成、運作

方式等事項，授權由主管機關另

以辦法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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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不義遺址經審議會審議通過，

由主管機關公告。 

      經公告之公有不義遺址，應予保

存活化；私有不義遺址以輔導所有人

保存活化為原則。 

一、第一項規定經審議會審議通過之

不義遺址，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對於該公告，相對人或利害關係

人倘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

權利或利益者，自得依訴願法、

行政訴訟法等相關規定提起行政

救濟，併予敘明。 

二、公有不義遺址由管理機關（構）

或所有人予以保存活化；私有不

義遺址為兼顧現況土地或建物所

有人財產權，則以主管機關輔導

所有人保存活化為原則。 

第八條 公有不義遺址之保存活化，由

現況土地、建物之管理機關（構）或

所有人擬訂保存活化計畫，報請主管

機關召開審議會審議核定後，編列預

算執行之。 

主管機關得補助前項保存活化計

畫之執行。 

      第一項保存活化計畫之擬訂，應

自主管機關公告該不義遺址之日起二

年內完成；必要時，得延長一年，並

應通知主管機關。 

一、第一項規定公有不義遺址現況土

地或建物管理機關（構）或所有

人應提出保存活化計畫，經審議

會審議核定後，據以編列預算執

行之義務。 

二、為提高公有不義遺址之管理機關

（構）保存活化誘因，於第二項

規定主管機關得予補助。 

三、為落實公有不義遺址現況土地或

建物之管理機關（構）或所有人

保存活化不義遺址之責任，並考

量實務上擬訂計畫需相當之作業

期程，爰於第三項規定第一項保

存活化計畫之擬訂應自主管機關

公告之日起二年期間內完成，必

要時得延長一年。 

四、為因應不義遺址倘同時屬經文化

資產主管機關指定或登錄之文化

資產，其管理機關（構）或所有

人依法應擬訂之相關文化資產保

存計畫及執行與不義遺址保存活

化相互競合，其處理方式（例如

合併擬訂計畫、由主管機關聯席

審議等），另於第九條第四項授

權由主管機關另以辦法定之，併

予敘明。 

第九條 私有不義遺址之保存活化，應

考量其公益性與必要性，並應尊重現

況土地或建物所有人意願，在對財產

權侵害最小原則下為之。 

前項情形，由私有不義遺址現況

土地或建物所有人提出保存活化計畫

及執行時，主管機關應提供專業諮

詢，必要時得獎勵或補助之。 

一、不義遺址現況土地或建物為私人

所有者，亦有保存活化之公益性

與必要性，惟為兼顧不義遺址保

存活化之公益目的與人民財產權

之保障，爰於第一項及第二項規

定私有不義遺址之保存活化應予

尊重所有人意願，主管機關並應

提供專業諮詢，必要時得補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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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條第一項及前項保存活化計

畫，應於審議通過後併附於個案資料

公開之。 

前二項保存活化計畫之獎勵或補

助之條件、申請程序、基準、廢止、

該計畫之內容、執行方式、公開之內

容、方式、與文化資產保存相關計畫

競合時之處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擬訂保存活化計畫及執行。 

二、第三項規定經審議通過之保存活

化計畫應併同不義遺址個案資料

予以公開，以彰顯政府資訊公開

意旨。 

三、第四項規定不義遺址保存活化計

畫，包括計畫之擬訂及執行之獎

勵或補助之條件、申請程序、基

準、廢止、該計畫之內容、執行

方式、公開之內容、方式、與文

化資產保存相關計畫競合之處理

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授權由主

管機關另以辦法定之。 

第十條 不義遺址保存活化，得視公告

範圍現況空間狀態，以豎立歷史標

誌、侵害人權事件解說、數位虛擬重

建、定期或依申請開放、辦理歷史事

件紀念儀式或活動等方式為原則；其

有原建物或遺構者，應優先評估適度

實體修復或重建。 

鑒於不義遺址現況空間狀態多元，而

保存活化旨在彰顯其轉型正義意義，

爰定明不義遺址之保存活化方式，得

以豎立歷史標誌、侵害人權事件解

說、數位虛擬重建、定期或依申請開

放、辦理歷史事件紀念儀式或活動等

足以彰顯不義遺址歷史價值與轉型正

義意義之方式為之。至於不義遺址現

況空間狀態倘仍保存有侵害人權事件

發生時之原建物或遺構者，則另應優

先評估以適度實體修復或重建方式為

之。 

第十一條 民間辦理不義遺址或具轉型

正義意義場所相關之研究、標示、紀

念、教育推廣等事項，主管機關得酌

予獎勵或補助。 

             前項獎勵或補助之對象、條件、

適用範圍、申請程序、基準、廢止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一、為匯聚民間辦理不義遺址或如二

二八事件受難者花蓮張七郎、張

宗仁與張果仁父子之墓園、受難

者施江南醫師生前行醫濟世之四

方醫院等具轉型正義意義場所相

關保存活化事項能量，爰於第一

項規定主管機關得酌予獎勵或補

助。 

二、第二項規定第一項獎勵或補助之

對象、條件、適用範圍、申請程

序、基準、廢止等事項，授權由

主管機關另定法規命令之辦法規

範。 

第十二條 本條例施行前，經促進轉型

正義委員會審定公告之不義遺址，視

為依本條例公告之不義遺址，適用本

條例之規定保存活化。 

為避免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依法完成

任務解散後，已經該會審定公告之不

義遺址法律效力不明，爰規定視為依

本條例審議通過並公告之不義遺址，

適用本條例規定辦理保存活化。 

第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前，經促進轉型

正義委員會於任務總結報告公開揭露

之潛在不義遺址，主管機關應建立不

考量經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任務總

結報告中公開揭露之潛在不義遺址事

件，多已經過相當之研究、調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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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遺址個案資料，並依本條例之規定

優先審議。 

避免重複耗費行政資源，爰規定由主

管機關建立個案資料，並優先辦理審

議作業。 

第十四條 依本條例公告之不義遺址及

前條之潛在不義遺址，其屬公有者，

管理機關（構）或所有人應善盡管理

維護之責任，配合主管機關辦理本條

例事項；主管機關認為有未善盡管理

維護或遭受破壞之虞時，應通知其管

理機關（構）或所有人，採取必要維

護措施，予以保護。 

前項不義遺址及潛在不義遺址之

管理機關（構）或所有人，於策定重

大營建工程計畫前，應通知主管機關

召開審議會協調必要維護措施。 

一、考量公有不義遺址之所有人或管

理機關（構）負有推動國家轉型

正義之責任，爰於第一項規定已

審議公告之不義遺址及前條所定

經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任務總

結報告所揭露之潛在不義遺址，

其現況之土地或建物為公有者，

渠等應善盡管理維護責任，如妥

善維護遺構或歷史標誌，避免遭

受破壞而喪失得以作為轉型正

義、還原歷史真相之價值。 

二、第二項規定公有之不義遺址或潛

在不義遺址於策定重大營建工程

計畫前，應通知主管機關審議協

調必要維護措施，以免不義遺址

或潛在不義遺址價值遭受破壞。 

第十五條 毀損公有不義遺址原建物或

遺構之全部或一部者，處六月以上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

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一、為避免威權統治時期保存至今之

公有不義遺址原建物或遺構遭到

第三人不當破壞，爰參考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一百零三條有關毀損

古蹟、考古遺址、國寶、重要古

物及一般古物者，處六月以上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五十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

金；以及刑法第三百五十三條毀

壞他人建築物者，處六月以上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等規定，定明毀

損公有不義遺址原建物或遺構之

處罰規定。 

二、第二項參酌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一

百零三條第二項規定，明定未遂

犯亦處罰之。 

三、至於私有不義遺址，依第九條第

一項規定，其保存活化應予尊重

所有人意願為原則，爰不另訂罰

則，併予敘明。 

第十六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

定之。 

為利本條例相關事宜之準備，爰規定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